附件2

总部企业申报材料

申报主体

（1）集团母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外（境内），须上传集团母公司营业执照，盖章版本同意申报杭州市总部企业授权书。
（2）集团母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外（境外），须上传集团母公司注册证书，盖章版本同意申报杭州市总部企业授权书,盖章版本总部集团对申报主体控股比例、或实控情况说明。

杭州市外分支机构

申报主体要求在杭州市外拥有2家及以上杭州市外分支机构，包括以下类型：

（1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分公司，须上传分公司营业执照；

（2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控股子公司，须上传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；

（3）申报主体在杭州市外设立的营业部、销售部、项目部、办事处、研究院等分支机构，须上传业务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。

若杭州市外分支机构众多，请提供最主要的，须两家及以上。
杭州市内成员企业

（1）纳入总部认定和“星级”评定指标核算的规模以上成员企业。请填报杭州市内规模以上成员企业2024、2025年度纳入我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（销售收入）、企业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研发费用、企业从业人员平均数等经营数据。须提供2025年度盖章版统计报表，2024和2025年度盖章版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，2024和2025年度盖章版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。

（2）规模以下成员企业（仅共享总部人才名额）。如总部企业在杭规模以下成员企业需要共享总部人才名额，请填写相关成员企业名称、信用代码、注册地区县（市）、控股关系等信息。
确认上报

（1）须填写上报2024、2025年度集团母公司在杭市内市外的总营业收入。

（2）集团母公司在杭州市外注册的，以在杭最高一级控股子公司为申报主体（即集团母公司在杭仅有一家一级控股企业）。

（3）集团母公司在杭州市外注册，且在杭设立多个一级控股子公司的，可由集团母公司指定其中一家子公司作为申报主体。
（4）总部企业复审通过后，总部认定平台将自动生成《杭州市总部企业认定申报确认书》，申报主体下载后确认信息无误，并补充填报相关内容，将最终电子文档与盖章扫描件同时上传总部认定平台。

所有需上传附件模板均需在总部认定平台（申报网址：https://qinqing.hangzhou.gov.cn/ent/#/login）下载，未按指定模板上传无效。
